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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初年
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考察

———以天津《益世報》為中心*

趙秀麗

［提　 要］ 民國初年尊孔派力爭孔教入憲，通過立孔教為國教，實現其在意識形態、文化和教育方面

的主導地位，以延續中華文化之傳統，挽救社會道德風俗，體現了強烈的文化民族主義傾向，在國會

中也不乏支持者。 尊孔派與袁世凱相互利用，以及將孔教議題提交國會審議的系列運作，使孔教問

題政治化。 在政治紛爭的裹挾之下，孔教入憲背離了其道德教化的初衷，也迅速激起了政治、法律、

文化、宗教等多個領域的強烈回應。 天津《益世報》是天主教徒創辦的報紙，不僅發表社論、時評堅

決反對，還刊登了全國各地天主教團體的請願書、電文及教外人士的反對文章，對國會討論和表決

進行了追蹤報道，逐漸成為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陣地。 該報不僅表達了天主教徒維護宗教

信仰自由的集體訴求，而且揭示了孔教入憲的諸多面向，呈現了孔教問題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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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孔教入憲問題，涉及到政治、法律、教育、宗教等多個領域，相關議題的研究和討論延續至

今，學術成果不斷推陳出新。 就目前研究成果看，無論是對孔教入憲的史實考證，還是學理探究，均
體現出較高的學術水平。 部分學者認為，孔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康有為等人在學理上建構

孔教的失敗。 吳震指出，孔教問題背後存在的本質問題是政教關係問題，即“如何處理政教問題以

重建中國政治社會秩序”。 康有為立孔教為國教失敗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他未能堅守政教合一的立

場，而在於他“過分自信地以為世俗儒教可以變身為如基督教一般的純粹宗教，而且可以將孔教打

造成君主立憲制的道德根基”。①民國建立以後，孔教在維繫國魂、政黨教化、國民教化、政治教化中

的功能日漸顯現，康有為認為，只有將孔教定為國教，才能更好發揮其上述功能。②王士良認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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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將儒學進行基督教式的制度化建構一定程度上違背了中國的歷史傳統”。③徐慶文也認為，康
有為、陳煥章對孔教進行的宗教化改造，並不成功，“沒有被知識分子乃至國人認可”。 康有為等人

拋棄了西方宗教的傳教途徑，而是通過佔領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地位，依靠皇權維繫孔教。 這種強加

於國民的傳統社會模式在現代社會已經不可能實現。④有學者考證了袁世凱與孔教入憲的關係，認
為袁氏尊崇孔聖，利用孔教為其復辟帝制服務，但卻否認孔教的宗教性，更反對立孔教為國教。⑤社

會輿論認為孔教入憲運動與袁世凱帝制自為關係密切，主要是因為“梁啟超、汪榮寶等親政府派進

步党人士竭力主張尊孔入憲的言論活動，使反對派議員將此議題看作袁世凱政府的主張”。⑥反對

派將孔教問題與袁世凱復辟帝制相牽涉，有混淆視聽、爭取更多輿論支持之嫌。 基督教是反對孔教

入憲的積極力量，范大明以基督徒張亦鏡為例，認為基督教在尊孔運動中的回應具有“護教性”。⑦

劉義梳理了基督教、天主教以及信教自由會爭取信教自由的論爭和請願活動，認為憲法確定宗教信

仰自由的原則促進了中國政教關係的現代演變，“是中國政教關係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標誌”，實現

了基督徒“從‘教民’到‘公民’身份的轉換”，“更是將中國宗教問題合法化的一項重要內容”。 但

對於這些轉變也不能“過高估計”，民國時代“信教自由很難得到實際的貫徹”。⑧學者也對《新青

年》雜誌中有關孔教的文章進行了分析⑨，對陳獨秀有關孔教的論述進行了梳理⑩，筆者在行文中亦

有所參照。
目前學界有關天主教與孔教問題的研究成果還較為匱乏，有學者以《聖教雜誌》為例，對天主

教徒反對孔教為國教的言論進行了初步梳理。也有學者認為，天主教徒馬相伯對儒學持否定態

度。由於史料的局限，上述學者均未就其間涉及的政教關係、中西文化衝突、天主教徒的群體反應

等議題展開深入分析。 天主教是反對孔教入憲的重要力量之一，天津《益世報》做了積極的輿論

宣傳，因該報創刊於 1915 年 10 月，筆者僅就 1916 至 1917 年的孔教入憲運動展開考察。

一、反對孔教入憲之評論

1912 年，教育部廢止尊孔讀經是孔教入憲的誘因。 時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在《關於教育方針

之意見》中指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
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部廢止尊孔讀經、摒棄儒學的教育

方針旋即引起尊孔派的反對。 上海國民公會會長姚子樑等呈請袁世凱尊崇孔聖，“立國當以孔教

為腦筋，若廢棄之，是不啻剜全國人之腦筋”，“尊孔乃維持禮教，喚醒道德萬不可緩”。同年 10 月，
陳煥章在上海成立孔教會。 孔道會、孔社、昌明孔教社、孔道維持會等組織亦紛紛成立，呈請袁世凱

尊崇孔道，並在內務部備案。 時任內務總長的趙秉鈞反對政治權力介入孔教問題，“如果一般國民

心理確尊孔學，將來或由政府採集理由，提交國會議決，或由各該會社自行請願國會議決，著為會

典，以示依歸，方於民主國體不相悖謬”。1913 年 6 月，袁世凱頒布尊崇孔聖令，“以正人心，以立

民極”。國會制憲委員會成立後，陳煥章、梁啟超等上書參眾兩院，呈請定孔教為國教。 此為第一

次孔教入憲運動之開始。 在國會議員羅永紹、鄭人康等反對派的力爭之下，1913 年通過的《天壇憲

法草案》第十一條確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則，“中華民國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

限。”但卻又在第十九條第二項中加入“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受初等教育之義務，國民教育以孔

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天壇憲法草案》為孔教保留了教育領域的一席之地，成為後來憲法會議繼

續審議孔教問題的緣由。 雖然袁世凱不贊成立孔教為國教，但又相繼頒布尊孔典禮令、祭孔令、親
臨祀孔典禮令等。 其尊孔舉措與國會審議孔教入憲並行不悖，造成了時人對袁世凱支持孔教入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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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誤解。 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以後，反對派更是將孔教問題與復辟帝制相聯繫，在國會表決和宣傳

中佔據了話語優勢，成為社會輿論反對孔教入憲的重要理由。
天主教徒參與了第一次反對孔教入憲的請願活動。 1913 年 11 月，天津天主教中華全體進行

會致電袁世凱及國會，明確反對第十九條之規定。 “苟明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是強

使他教人民同守一教之範圍，隱然限制非孔教者不得受國民同等之教育，與信教自由大相牴觸。 且

孔子為數千年大教育家，國民均已公認，惟生民以來堪作教育模範者不止孔子一人，又何必於憲法

上獨將孔子之道定為修身大本？ 使孔教會取孔子修身之學編入教科書籍，吾人決無異議，如必欲著

之憲法，特示崇異，則教理所在，人權所關，委係萬難承認。”上述呈請說明天主教徒並不反對尊

孔，但將尊孔寫入憲法，不僅妨礙教育公平，而且有違人權。
1913 年的孔教入憲運動，雖然孔教未被列為國教，但卻寫入了教育項下，保留了其在教育上的

特殊權利，也算是尊孔派的成功。 民國初年，新文化待興，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依然佔據著思

想的主流。 知識精英乃至地方紳商對儒家文化的認同並未隨著國體的變更迅速減退，反而在民族

主義思潮的刺激之下，形成了某種“文化自覺”。 在文化民族主義的驅動之下，尊孔具有“護教”的
性質，在政界和知識界不乏支持者。 如《東方雜誌》刊文指出，“吾國道德，實無根本改革之必要，然
因是而謂舊道德之無須改易，且謂當設國教以振興之，則又不可”。 立孔教為國教，“從理想之自由

而趨於宗教之羈縛，閉遏知識，阻礙進步，莫甚於此”。民國初年，反對孔教的言論多限於孔教是否

是“宗教”的學理層面，對於政教分離、信仰自由、民族宗教政策等少有涉及。 雖然國會內部有反對

之聲，但並未引起廣泛、激烈的反對聲浪。 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以後，隨著國會的重開，在 1916 ～
1917 年的憲法修訂過程中，孔教的存留再度成為議題。 第二次的孔教入憲審議，與袁世凱、張勳的

復辟帝制、新文化運動、民族宗教等問題相伴而行，引發了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宗教等諸多領域強

烈的反對，社會輿論群起而攻，尊孔派在政治和社會輿論上的優勢漸失，而終歸於沉寂。
1916 年 8 月，國會重開，參議院議員張魯泉列舉三項理由，提議將十九條第二項刪除。 其一，

“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確與國體相左”。 其二，“草案第四條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無

種族階級宗教之別，均為平等，如對孔子之道特別規定，實與第四條矛盾”。 其三，“如以孔子之道

為特別規定於國民教育項下，是以憲法條文壓迫其他宗教，對外則教派衝突，足以釀國際紛爭，對內

則回佛解體，且恐使統一破壞”。天津《大公報》、《益世報》均刊載了張魯泉的議案，表示贊同與支

持。9 月 7 日，康有為致電黎元洪、段祺瑞，認為二人執政之初，富民強國之政未一舉，而“先以棄

教，誘民導惡，失天下心，鼓志士怒，貽百國笑”，況且“萬國禮教主無不跪，中國民不拜天，不奉耶

回，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在“風俗壞極，百廢未修”的國勢之下，廢除祀天祭孔，“失人心，為
外國笑”。康氏的電文雖未提及孔教入憲問題，但在袁世凱復辟帝制之後不久，重提祀孔祭天，極
易引起社會輿論對尊孔派政治意圖的猜測。 陳獨秀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一文中，從六個方

面逐一駁斥了康有為的觀點，認為康氏所論“強詞奪理”，“大小前提皆誤”，“無辯駁之價值”。陳

獨秀認為，孔教問題實質上是“吾人實際生活及倫理思想之根本問題也”，因倫理的覺悟晚於政治

的覺悟，才發生孔教問題。 憲法乃“全國人民權利之保證書也，決不可雜以優待一族一教一黨一派

人之作用”。 縱觀陳獨秀有關孔教的評論，其並未否定孔子學說的價值，也並未否認儒學在引導社

會風俗，維護社會道德方面的作用，只是孔教作為封建時代的道德已經不適合現代生活。 “對於與

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

不行。”《益世報》更是將康氏列為“民國之十大妖孽”之首，以“諧文”的形式表達了堅定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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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
孔教是不是宗教，是孔教入憲的前提。 知識分子多認為，孔教是教化之教，而非宗教。 利瑪竇

指出，“儒教不是一個正式的宗教，只是一種學派，是為了齊家治國而設立的”。這一觀點對西人的

儒學觀產生了深遠影響。 梁啟超認為，“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該論斷

在近代知識分子中也頗具影響力。 蔡元培也認為，“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孔子宗教，二不相

關”。利瑪竇、梁啟超、蔡元培等人對孔教非宗教的論斷否定了立孔教為國教的學理基礎，也是康

有為等尊孔派亟需回答的先決性問題。 基督宗教反對立孔教為國教的依據也多出於此。 現代學者

認為，孔教是否為“教”的問題在中國傳統社會不會發生，是人們以西方文化和學術為標準，對儒家

文化進行身份或性質判斷時發生的。民初儒學宗教化的實質是“中西交通下的文化、政治衝突的

產物”，反映了“儒學在近現代變革中秩序化意義喪失的現實焦慮”。

《臨時約法》規定宗教信仰自由，確定了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為基督宗教在華傳播創造了良

好的政教環境。 《益世報》創辦人雷鳴遠指出，《臨時約法》規定信教自由，“為新中華定一方針”，
聞之“喜而不寐”。 他認為，信教自由原則的確立，“此非獨為公教幸也，蓋知自有此信教自由之善

政，吾華五色國徽必能飄揚於世界之上，進化之速度必能如怒潮如飄風”。然而孔教入憲議案的提

出，卻為基督宗教在華傳教事業蒙上一層陰影。 自 1916 年 9 月起，《益世報》刊登了系列署名“夢
幻”、“春雷”、“志道”的社論和時評，明確表示反對孔教入憲，主要圍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第一，國民可尊崇孔子，但不能定孔教為國教。 從學理上言，孔子是聖賢，並非宗教家。 孔子學

說在塑造中華文明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僅限於道德倫理範疇。 孔學無宗教的實質，
自然不能定為宗教，孔子也不是教主。 “以孔子為道德家、教育家、政治家而矜式之、崇拜之，可也；
誣之為宗教，則不可也；列之於大祀，編之於憲法尤不可也”。按照宗教信仰自由原則，“中國讀書

人之視孔子固無不可尊為聖人，亦無不可奉為教主”。孔教是否為國教，也並不妨礙尊孔，因為中

國古代歷史上從未有憲法，孔教也未被立為國教，但“尊孔未嘗少替”。從信仰主體看，尊孔、崇孔

是個人行為，憲法無從干涉，體現了信仰自由的基本原則。 社論指出，“孔子之道優乎尚已，中國人

即無憲法之明文，當亦服膺無失則。 對於草案之規定，自無異辭”。 但憲法並非孔教一派的憲法。
將孔教列入憲法，是“一部分人之私見”。

第二，立孔教為國教的危害極大。 從法理上而言，憲法體現人民意志，是“五族人民之公共物，
未可以一族人之舊習慣惹起他族人之惡感情，強之共同遵守也”。 教育不應有宗教色彩，以孔子之

道為修身大本而列入憲法，實則導致“他教人之學校不能享此公權”，妨礙教育公平。 孔教入憲的

危害有三：其一，引起教爭。 定孔教為國教，實際上是宗教專制，“非但內亂環生，牽及國際，即蒙古

回藏各部必將首先解體，而流血將無已時”。其二，對社會道德不利。 孔教派爭立國教，不過是借

機把持國教權力，爭奪孔廟公產，勢必激起教內紛爭，助長“傾軋霸持之惡習”，於社會人心道德不

僅無益，反而有害。 其三，對新學制有害。 民國以來，教科書逐漸拋棄孔子之教，甚至主張中學以

上，皆廢棄讀經。 孔教入憲，勢必導致新式教育停滯。 “如必定國教，則享其利者，不過孔教會一部

分人，而被其禍者將遍全國。”

第三，駁斥尊孔派議員，披露國會議決過程。 《益世報》社論認為，趙秉麟等尊孔派議員提出的

立孔教為國教的四大理由均不成立。 其一，孔教主張仁愛，適宜於共和，自當立為國教。 社論認為，
宗教莫不主張仁愛，仁愛不僅適宜於共和，也適宜於帝制。 其二，“非規定國教，諸教不能推行其自

由”。此論不能成立。 孔教若為國教，勢必妨礙宗教信仰自由。 其三，孔教立為國教，可以連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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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諸子百家。 社論認為，諸子百家皆不屬於宗教範疇，與定國教無任何關係。 其四，因國民多數信

仰孔子，遂立孔教為國教。 社論指出，立孔教為國教，“實基於少數人之權利思想，與多數人信仰孔

子之意大相背馳”。社論認為，各宗教無不尊崇孔子，若強行立孔教為國教，勢必導致其他各教仇

視孔教兼及仇視孔子，因之而必然損害孔子之尊，“是直毀棄孔道而已矣”。

為促進孔教立憲，康有為不僅去曲阜拜孔，而且專程去徐州拜謁張勳，借助於軍閥力量，力促孔

教立為國教，迫使國會屈服。 《益世報》批評國會議員“見識之卑劣”，“國教問題，並無法理之可

言，不過憑私見以圖擾亂，不意堂堂國民代表，其識見之卑劣一至於此”。《益世報》記者披露國會

審議過程，力求審議公開，促進輿論監督。 1917 年 1 月 10 日，趙炳麟因議案被多數否決，“大為氣

憤，蜷伏休息室中不肯出席，自言孔教既不通過，省制亦不與議，且謂王正廷為基督教徒，羞與為

伍”。 議員李景濂則“憤不欲生，即伏於地下，號哭喊叫，勢將拼命，當被警衛扶出，各議員為之齒

冷”。2 月 4 日，孫光庭的議案被否決，尤為憤懣，“謂不定國教，必至解散國會。 大多數以其無理

取鬧，嗤之以鼻”。信教自由一條與孔道修身一條合併討論以後，兩派爭執不休，“以致開會三次，
鬧出種種笑談，迄無結果而散”。 議員李文治“演說至三時之久。 全場鬨其下台而置之不理，請其

簡單發言，又置之不理。 以致台下喝彩聲、鼓掌聲、笑語喧嘩聲幾如小丑登場，插科打諢，惟妙惟肖，
不料以驚天動地之國教大問題演出一場大趣劇”。孫光庭、王謝家、張琴等三人，“似有秘密之協

約，一人登壇，則二人必緊緊相隨，宛似護身兵狀態。 如是者至再至三，旁觀者頗不知其用意。 所在

及至，孔教被否決之後，張琴與某議員口頭爭執，竟挺身握拳，洶洶欲鬥”。上述國會內部兩派紛爭

揭示了民初國會的亂象，但卻也體現了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 因孔教議題與黨派利益無直接關聯，
國會討論中的黨派之爭並不明顯。 各黨議員能夠依據自己的判斷做出議決，在沒有行政權力強力

介入的情況之下，各派議員據理力爭，保證了表決結果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第四，通過輿論監督憲法審議，力促國會客觀公正表決。 1917 年 1 月 12 日，《益世報》刊登《本

報對於國家大計之主張》，表明了基本立場。 “（一）主張憲法刪除草案：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

身大本一條；（二）主張憲法仍規定人民有完全信教之自由；（三）主張中華民國萬不能有國教。”

憲法審議會期間，《益世報》批評了各省督軍越俎代庖，干涉憲法審議的行為，“編訂憲法為國會之

專責，各省軍民長官鎮撫各地方，自有其應盡之職務。 乃舍己田而芸人田，越我俎而代之庖，抑何不

憚煩耶。 軍民長官既富於憲法知識，若是則憲法竟由彼輩訂定可矣，奚用國會為？”在各界輿論壓

力之下，各省督軍對孔教徒的鼓動，開始“消極反對”。因國會審議中纏鬥不休，延誤憲法按期出

台。 政府重新擬定私人疏通、調停干預、監督手續三種疏通辦法來推動憲法審議程序。在輿論的

監督下，政府開始積極推動憲法審議，力避軍閥勢力干預，保證了國會議決的客觀公正。
綜上，《益世報》在反對孔教入憲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輿論效力。 通過學理的論證和法理的

分析，否定了孔教入憲的理論依據。 該報通過披露國會議決內幕，報道尊孔派的活動，發揮輿論監

督的積極作用，形成了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陣地。

二、教內反對孔教入憲之通電及教外評論

《益世報》不僅刊發社論、時評反對孔教入憲，還刊登了全國各地天主教團體和公民代表致國

會的電文、請願書，表達了天主教的集體訴求。 此外，該報還通過刊登教外人士的反對孔教的文章，
擴大輿論影響，給國會審議造成了一定的輿論壓力。 第二次憲法審議期間，《益世報》已然成為華

北報界反對孔教入憲的輿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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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主教各團體通電

憲法審議期間，各地天主教團體和代表紛紛致電國會、大總統，或遞交請願書，反對定孔教為國

教。 《益世報》刊登的電文有 37 件之多：
各省致國會電文：直隸、天津（6），山西（7），河南（3），山東（3），湖北（5），陝西（1），湖南（1），

東蒙（1），廣西（1），福建（2），浙江（1），上海（1），吉林（1），四川（1）；
全國天主教公民代表電文：周公鼎、朱志堯等（2）；
全國基督宗教團體公民電文：天主教會、聖公會、長老會等共 350 萬人（1）。

從電文內容和代表人數看，涉及的區域較為廣泛。 例如《豫西天主教公民致國會電》就代表了

河南西境 31 個縣的天主教公民。 上述統計雖以省域為依據，但各地請願書和電文多以縣域或教區

為代表，諸如：河南南境，膠東，東蒙十三縣，滄、青等十縣，慶、南、鹽、滄四縣，川東，靜海，湖北南路，
等等。 從電文中不難看出，天主教會各教區動員教內人士以通電、遞交請願書等方式為反對孔教的

輿論造勢，可能也是天主教內部有計劃、有組織的針對孔教的輿論攻擊。 筆者雖未發現足夠的史實

證據，但《益世報》對各教區電文和請願書的披露，實為反對孔教入憲爭取輿論支持的有意之舉。
綜觀天主教各教區的電文和請願書，其反對孔教入憲的理由無外乎剝奪宗教信仰自由權利、破

壞宗教平等、違背政教分離原則、引起教爭，等等。 各地通電內容多充滿了火藥味，也具有故意誇大

事實、施行輿論攻擊的特點。 具體表現為：
第一，孔教入憲，引發“教爭”之禍。 孔教入憲，實為得不償失之舉。 “各教莫不重修身而各異

其道，若強限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規定於憲法，則凡非孔教之學校即不得列於國民教育之範圍，
則非孔教之國民即不得同受民國憲法之保障，不中不平孰逾於斯，誤加一語之投，挑動五族之釁，瞻
念前途，曷深懍懍。”天主教、基督教等各教派發表的《敬告全國同胞》書，指出了定孔教為國教的

四大禍端：“帝制復活”、“民教相仇”、“文明阻遏”、“民族分裂”，四者凡具其一，不僅“足致國家於

滅亡，且將啟歐洲古代歷史上之宗教戰爭而重演於吾國”。社會輿論一般認為，孔教入憲，必然引

起教爭。 而探究歷史事實，以孔教為修身之大本，其危害性有被誇大之嫌。 反對派預言的五族分

裂，民教相仇，國際干涉等現象並未出現。 陳煥章等人成立孔教會，爭立孔教為國教，還曾得到李佳

白等外國傳教士的贊同。陳煥章認為，“外人入主中國，必立孔教為國教”的依據即出於此。 天

主教誇大孔教入憲的危害，達到危言聳聽之宣傳效果，其指責多於論證，也不無偏頗之處。
第二，帝制復活之虞。 袁世凱利用孔教，籌劃復辟帝制，而孔教派則伺機利用袁世凱，謀求孔教

在憲法上的地位。 二者互相利用，牽涉甚深，成為輿論攻擊孔教的重要理由。 袁世凱復辟帝制是民

初國家亂治的重要原因，導致“海內鼎沸，全國騷然，國幾不國，人民之生命財產殉於帝制之一念

者，曷勝枚舉”。 孔教立為國教與“尊孔真旨亦甚背馳”，“致國家終無安定之日也”。孔教存於憲

法，也必將埋下帝制再起的隱患。 “以孔道為修身大本，則國民教育盡屬尊王忠君之談，祭天祀孔

尤為帝王時代之禮俗，保存帝王之禮俗，又焉得不引起帝王之思想。”只有徹底刪除草案第十九條

第二項，才能“恢復信教自由真諦，使政教完全分離，永絕帝制復生之萌孽”。袁世凱利用孔教為復

辟造勢，各地天主教電文也多予披露。 天主教內不少人士認為，支持孔教就是支持復辟帝制。 天主

教將反對復辟帝制和反對孔教相捆綁，造成二者相通的主觀判斷，以引導反對復辟帝制又對孔教有

好感的知識分子加入反對孔教的陣營。
第三，對陳煥章等孔教派的人身攻擊。 如有電文斥責陳煥章附逆袁世凱，“陽托尊孔之名，實

行仇教之實，推其是欲以圓滑手段間接取消自由之明條，一誤再誤，是擯公民等於化外，高張孔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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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幟，直不啻與各教下宣戰之書。”陳煥章等孔教會會員，“不審國情，罔顧公理，貿然請定孔教為

國教，托尊孔之虛名，啟教爭之實禍”。陳煥章“私存壟斷之心，不明共和原理，妄為非分之求，欲為

虎作倀”，等等。 中國天主教徒中，不乏熟習孔學的鄉紳，他們既認同儒學倫理，又是天主教徒，儒
學傳統與天主教信仰結合於一身，他們是天主教本地化的推行者。 在鄉村社會，儒學傳統並未因天

主教的傳播而消失，鄉紳對傳統文化的情懷亦並未因信仰而消散。 他們尊崇孔子，但卻是孔教入憲

的堅決反對者。 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一，孔教非宗教。 “孔子之道，人道也，非天道也，顧其所言，不
外日用尋常所傳，不過正心誠意，至於神聖之大道及天地之本原，不惟孔子所未悉，抑亦孔子所未

言。 今定為國教，殊與大道相背。”其二，不滿於陳煥章等人利用孔教謀求私利，將孔教問題政治

化。 若孔教列為國教，天主教徒若不改信仰，便不容於憲法，成為“叛民”。 無論在政治身份上，還
是文化身份上，他們都難以接受。 孔教定為國教，是國家強力介入公民信仰、干預公民私領域生活

的舉措，終將破壞孔教與各教的關係。 天主教徒反對定孔教為國教，並非反對儒學，孔教是否為教

也並非爭論的焦點。 天主教反對孔教入憲，質言之，就是要維護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基本原則，杜絕

國家權力借助於某一宗教改變公民宗教信仰，維護天主教權益。
從天主教各團體的請願書及通電內容上看，涉及到宗教與政治的多個方面，但總體上缺乏學理

的分析。 通電和請願是輿論宣傳的策略之一，具有鮮明的“護教”色彩。 電文對孔教派的輿論攻擊

甚至有人身攻擊之嫌，已超出學理爭議的範疇。 全國天主教各團體的通電以及請願書，涵蓋了多數

的天主教教區，體現了天主教內部的團結一致。 與基督教和孔教派的輿論宣傳相比較，天主教能夠

做到相對集中、統一，有計劃地集體發聲，《益世報》發揮的陣地作用和輿論引導作用不可低估。
（二）天主教教外的反對評論

《益世報》還刊登了國會議員、他教人士及學者的反對評論。 筆者在史料選擇過程中，為避免

重複，對涉及孔教是否是宗教、政教關係、信仰自由、民族分裂等與上文中重複的論點不再摘錄，僅
摘取與之不同的觀點，作為史料的補充，呈現反對孔教輿論中的多個理論角度和輿論方向。

第一，立孔教為國教，是污蔑孔子，斷絕孔子之道。 若為維持中國道德計，不必尊孔教為國教。
“我國數千年之國性，培養涵濡，根器深厚，經外力之壓迫而卒能光復，皆賴孔道之餘蔭斬喪未盡，
故有此雄偉之憑藉，是無待定為國教而效力自著。 如欲動搖中國國本，以諸君能力擾亂中國而有

餘，何必污蔑孔子，假其教以覆亡中國。”議員羅永紹認為，孔子是大教育家，其道合乎教育原理，
但並不適合國民教育。 “孔道在中國流傳數千年，斷無遽令湮滅之理”，若施之於普遍教育，使學童

“熟於口而盲於心，未見有秋毫之益”。 弘揚孔道應在大學中設立經學學科，“聚國中聰穎嗜古者，
極深研，幾以保國粹，以尊古學”。若強迫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之本，是“合四萬萬人之聰明

才智囿於一途，統滿蒙回藏之懸絶情形範於一治，則斷然以為不可，孔子復生當不以斯言為妄

矣”。回教徒劉孟揚認為，回教、佛教與基督教並不禁止孔子之書，“立身行事諸大端其範圍亦均不

外乎孔子之道”，若定為國教，則各教必然禁絕孔子之書，此舉無異於“遏絕孔子之道”。 

第二，國教妨礙國家進步。 美國傳教士丁義華（Edward Waite Thwing）認為，孔教定為國教，妨
礙宗教自由和國家進步。 “耶穌教以聖經為修身大本，回回教以古爾阿尼經為修身大本，多神教以

釋迦牟尼佛經及關岳言行為修身大本，是各教遵從自己所信仰者之經訓為修身大本，乃真宗教自

由。 若此次一經憲法載入，專採孔道，則萬萬人無宗教自由矣。 試問凡屬土之內原無異視，因宗教

意見而分畛域，幾無統一之象。 國教妨礙國家進步至於此極。”如若定孔教為國教，則各教必因不

改信仰而違背憲法，“國家若不加以干涉，則憲法之規定為無效，若依該項之規定，迫五族各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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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孔道，恐民國之政府亦無此強制之威力耳。 即有此威力，令五族各教諸同胞受此無理之壓迫，
則是直以共和之國家謬行專制之政體，必致因孔道問題，激起革命之風潮，而國家前途之危險不堪

設想矣”。

第三，法律與道德不容相混。 以法律規範道德問題，必將損害法律效力，道德問題也難以解決。
“道德所以導人之為善，而法律則所以禁人之違法者也，人苟無違法之行為，則法律不能過問”，“則
今憲法而定道德之範圍也，真不啻井蛙夏蟲，管窺蠡測之陋見耳”。法律具有強制性，道德多以自

律為基礎。 “憲法，一國之公法也；修身，個人之私德也”，以修身定於憲法，則是以公法限制私德，
干涉公民信仰，是萬不可取的。

第四，抨擊國會議員的不負責任。 署名孫靜娥的女士認為，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議員們“未
能遠謀，不顧大局之阽危，徒逞私人之憤氣，國教問題是其證也”。 “憲法一日不成，國體一日不固，
消磨歲月，耗費光陰，尊孔諸人能逃其咎乎？”署名“朝陽悲觀客”的作者指出，“今於憲法中定此

一項，是明明樹敵於國內也，是明明迫兄弟為寇仇而使之操戈於一室也，是明明埋伏一亡國之導火

線以內亂應外侮之需求，而召瓜分之慘禍也。”國民心理，當以平靜觀察之後做出決議，而非意氣行

事，“立法諸君苟欲以國殉孔，必須將此條文列諸憲法之內。 此亦個人志願，鄙人亦不願再贊一詞，
倘猶有一線良知，不忍下此亡國種子於憲法內，則請毅然決然全場一致。 速將此（國民教育以孔子

之道為修身大本）一項，完全取消，則民國前途無量之福也”。

相較於報紙的社論、時評以及天主教內人士的通電、請願書等，上述來自於教外人士的評論雖

然也有對陳煥章等孔教派施行輿論攻擊的方面，但總體上還是較為客觀的。 從他們反對孔教的立

論看，不乏標新立異之處，也凸顯了孔教問題是牽涉多個領域的、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複雜議題。

餘　 論

孔教入憲的論爭，體現了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出路的憂慮。 這一憂慮隨著國體的變更日

漸突顯。 康有為等人依附袁世凱，將“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寫入憲法第十九條第二項之下，從
傳承中華文化根脈的立場上看，其初衷和目的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孔教派將孔教問題與政治捆

綁，使孔教問題政治化並加諸於憲法條文，這種謀求政治庇護的途徑並不可取。 孔教入憲背離了依

託孔教施行道德教化，挽救世風的初衷，使孔教成為被軍閥政客利用的政治工具而遭到社會輿論的

抨擊。 1915 年以後，新文化運動興起，復辟帝制歸於失敗，社會思想日益進步。 康有為等人再提國

教問題，無異於將孔教置於燃薪之上。 陳獨秀認為康有為此舉無異於學術思想專制，“其為害之

烈，遠在政界帝王之上”。李大釗更是直接指出，此憲法為“孔子之紀念碑也，孔子之墓誌銘也”。

不僅如此，尊孔派將孔教議題政治化的運作引起了多數知識分子的反感。 基督宗教界為維護傳教

權利和教會利益群起而攻之。 上述反對聲浪致使尊孔派在社會輿論中逐漸喪失優勢，其失敗在所

難免。
《益世報》創刊之初便有意淡化天主教的“外教”色彩，推動天主教融入中國社會，施行本地化

傳教策略。 該報以“益世”為宗旨，關注下層民生。 “欲知國家興衰之點，當視其社會之良苦”，在

華北天主教徒的支持之下，該報積極介入世俗社會，參與社會救濟，在政界、商界以及地方社會具有

較大影響力。 天主教對待儒學的態度，深刻影響著其中國化的進程。 《益世報》在反對孔教入憲的

評論中，對孔子、儒學持尊重態度，其反對的不過是孔教列入憲法、尊為國教一項，並非全盤否定儒

學。 與《申報》、《大公報》等報紙輿論相比較，《益世報》與其社論、評論立場基本一致。 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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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該報反對孔教的社論、時評以及刊登的電文和評論文章，也不乏偏頗之處。 其對康有為、陳煥

章乃至袁世凱的輿論攻擊偏於政治，有失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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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倫理乃至文化議題被暫時擱置。 1917 年的憲法審議最終將尊孔與信仰自由一併列入憲法，
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憲法中保留尊孔一項，
是各派互相妥協的結果，也不枉尊孔派的一番努力。 但經過媒體“煉獄”式的抨擊，孔教不僅沒有

脫胎換骨，反而淪為了帝制的符號，其在思想文化界的優勢地位已不復存在。 “因小失大”，這也是

尊孔派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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